
尤溪县人民法院

诉 讼 材 料 收 转 单

庭 室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办人：

	序号
	名    称
	份数
	页数
	备   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    注：诉讼材料收转处只负责诉讼材料的接收和转交，收转的诉讼材料是否超过法定期间或者指定期间、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由业务庭承办法官或合议庭确定。

	交件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联系电话：

	转交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联系电话：

	接收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   此收转单一式三份，一份交当事人，一份交承办人，一份由立案庭诉讼材料收转处存档。


